
中 国 科 协 办 公 厅
科协办函普字〔2024〕93号

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印发

《全国科普大篷车项目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协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协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落实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（2021—2035年）》，

结合新时代科普工作的新形势、新要求，推动科普大篷车项目科

学、规范、可持续发展，现将《全国科普大篷车项目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中国科协办公厅

2024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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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科普大篷车项目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推进科普大篷车项目科学、规范、可持续发展，

更好服务基层科普工作，依据《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

普及工作的意见》《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（2021—2035

年）》和中国科协相关制度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科普大篷车项目通过利用车载流动科普展品设施等

科普资源，为基层公众提供公益性的科普教育服务，旨在促进基

层公众科学素质提升、推进公共科普服务均等化。

第三条 科普大篷车项目采取大联合大协作的工作方式，以

中国科协与地方科协为实施主体，联合各级财政、科技、教育、

文化、宣传、卫生等部门及企业等社会力量共同开展科普活动。

第四条 中国科协是全国科普大篷车项目主管单位。中国科

协科学技术普及部负责项目的规划设计、统筹指导、标准制定、

绩效考评等；中国科学技术馆负责项目的组织实施，包括编制预

算、制定计划、研发内容、配置资源、项目管理、配套服务等。

第五条 各省级科协是科普大篷车项目地方主管单位，负责

本辖区项目的统筹规划、项目申报、运行管理、监督评价等工作，

保障项目所需政策、经费、人员及其他支撑条件。

第六条 具体利用科普大篷车或车载资源组织科普活动的单位

是科普大篷车项目运行单位。运行单位负责承担车辆和车载资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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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运行管理、活动组织、数据报送等工作，保障项目正常运行。

第二章 项目资源管理

第七条 项目资源的资产遵循谁使用、谁管理、谁负责的原

则。运行单位要做好资产管理，维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，按照有

关规定做好资产配置、使用、处置和报废。

第八条 运行单位应建立车载资源使用和维护台账，维护展

品完好率不低于80%，保持良好运行状态。

第九条 车辆使用10年以上或达到属地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

的，可申请报废；车载资源使用5年以上且展品完好率低于20%

的，可申请报废和更新。省级科协应及时将辖区内资源报废情况

向中国科学技术馆报备。

第十条 鼓励各级科协采取灵活方式自筹配备车辆和车载资

源，配备车辆为开展科普活动的专业技术用车。地方自筹配备车

辆的，中国科协可配置车载资源。

第十一条 科普大篷车的车辆外观及标识应按照中国科协统

一要求规范使用。用于科普工作专门配置的科普大篷车，不得改

变车体结构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第三章 运行管理

第十二条 运行单位应指定负责人开展科普大篷车项目工

作，积极发挥科技志愿服务团队专业优势支持项目发展。外出开

展活动至少配置1名展教人员，每次科普活动时间不少于2小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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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运行单位应充分利用科普大篷车资源，开展科普

活动，不断丰富和创新活动形式，服务基层公众。原则上，省级

科普大篷车每年每辆车开展活动不少于50次，或服务人数不少于

4万人次；地市级科普大篷车每年每辆车开展活动不少于40次，

或服务人数不少于3万人次；区县级科普大篷车每年每辆车开展

活动不少于30次，或服务人数不少于2万人次。

第十四条 科普大篷车的服务应向基层地区覆盖，省级科普

大篷车每年每辆车服务下辖行政区覆盖率原则上不低于50%；地

市级、区县级科普大篷车每年每辆车服务下辖行政区覆盖率原则

上不低于70%。鼓励项目加大对革命老区、少数民族自治地区、

陆地边境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服务覆盖。

第十五条 为保障项目良好运行，每年每辆车运行经费原则

上东部地区不少于5万元，中部地区不少于4万元，西部地区不少

于3万元，具体由地方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确定。

第十六条 项目实行“一车一户”信息化管理，运行单位应在

活动组织结束后及时记录相关数据，每月通过信息化平台填报每次

活动的时间、地点、服务人数、行驶里程、满意度等基本信息。

第十七条 中国科协根据信息化平台报送数据，对全国项目实

施情况进行绩效考评和结果应用。各省级科协加强项目规范管理，

通过多种方式对辖区内项目进行日常监督管理和评价结果应用。

第四章 经费管理

第十八条 中央财政经费主要用于科普大篷车项目资源的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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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研发、批量制作及配套服务。地方财政经费主要用于项目资源

购置、维修维护、车辆燃料费、展教活动、志愿者补贴、运行维

护及安全保障等。

第十九条 鼓励各级科协设立专项资金，通过绩效评价等方

式对项目运行单位进行奖补和经费支持，用于资源更新、活动开

展、维修维护、人员经费等。

第二十条 各级科协应积极争取财政支持，拓宽经费来源渠

道，可采用冠名赞助、捐赠等形式吸引社会机构对项目资源的购

置和运行保障等给予经费支持。

第二十一条 科普大篷车项目应将财政补助经费、自筹经费、

基金会投入等经费均纳入统一预算，实行单独核算管理，并按规

定用途支出，专款专用，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挤占和挪用，相关

单位要切实加强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和检查。

第五章 附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部负责解释，

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2005年印发的《科普大篷车管理暂行办法》

同时废止。


